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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教育厅文件  
 

吉教后勤〔2017〕10号 

 

 

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、公主岭市教育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局，中省直各中小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 

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35 号）、教育部 

财政部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推进校方责任保险 完善

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》（教体卫〔2008〕2 号）文件

精神，严格规范校方责任保险实施工作，切实提升我省校方责任

保险工作整体水平，现就做好全省校园方责任保险工作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校方责任保险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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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校方责任保险，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分担机制是合理

转移和有效化解学校安全风险、充分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、

切实维护学校安全的重要措施。当前，校园安全和学生安全事故

呈现出多样性、复杂性，学校风险防范工作十分艰巨。全面实施

校方责任保险，对于完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管理机制，维

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更好地引入社会力量来提高学校的

风险处置能力，促进平安和谐校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

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精神，切实提高对开展

校方责任保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加强领导、精心组织，本着为

教育负责、为学校负责、为学生负责的态度，规范开展校方责任

保险工作，充分利用校方责任保险，防范和妥善化解校园事故风

险，完善风险管理和转移机制。 

二、完善程序，合理选定校方责任保险服务机构 

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要求，我厅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全省校方

责任保险承保单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、中国平安财产

保险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、中国太平洋财产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。

校方责任保险经纪公司为黎明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、

金联安保险经纪公司吉林分公司、世纪保险经纪公司吉林分公司。

承保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服务期限为 2017 年至 2020 年学年度。

招标后，我省校方责任险在保费未增加的基础上，每生每次赔偿

限额增幅 50%，由原赔偿限额 30万元达到 45 万元；每次事故累

计赔偿限额增幅 120%，由原赔偿限额 450 万元达到 10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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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在通过公开招标已确定的承保公司和经

纪公司范围内选取相应公司开展校方责任保险工作。 

三、明确分工，共同推进校方责任保险工作 

省学校后勤管理指导中心负责研究制定教育风险管理工作

发展规划、项目规划及政策措施，指导各地区风险管理工作；各

市（州）学校后勤管理指导中心负责统筹管理本地区的教育风险

管理工作和承担推进辖区内教育风险工作发展的任务。 

承保机构要根据学校不同的风险状况，提供校方风险事 

前、事中、事后的跟踪管理，建立学生或教职员工救治绿色通道，

及时迅速处理校方责任保险的理赔工作，为学校提供优质高效的

理赔服务。     

保险经纪公司代表校方利益，向学校提供专业的风险管理方

法；代学校办理投保、审核保险条款、签订保险合同；接受学校

事故发生后的报案及咨询，就所发生的事故和提出的问题做出解

释；参与学生伤害事故的调查，代学校与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协商，

向保险公司争取合理的保险赔偿金；配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

校开展安全教育及相关风险管理培训。 

建立校方责任险理赔联席会议机制，妥善解决保险理赔中纠

纷、疑难、争议等案件，切实保护投保人利益。 

四、加强监管，切实保证校方责任保险工作顺利实施 

各地学校后勤管理指导中心对本辖区校方责任保险工作要

加强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注意总结经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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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做好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工作；会同

保险经纪公司按季度就本辖区内出险及赔付情况等相关数据上

报至省学校后勤管理指导中心。 

各保险经纪公司要认真履行职责，提升服务水平，切实做好

校方责任险宣传、培训、投保及理赔等服务工作，每年要根据校

方责任险开展情况出具风险管理报告并将报告报省学校后勤管

理指导中心。 

各级学校后勤管理指导中心和学校要严格按照《保险法》等

相关规定要求，增强法律观念，依法依规开展工作。严禁擅自指

定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；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收受不正当利

益；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“小金库”；不得巧立名目向保险公司

或经纪公司索取任何好处费；不得以学校名义指定学生购买或向

学生直接推销保险产品。对违规违纪者，将严肃查处。 

各中标承保公司和经纪公司要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承诺

履行职责，严禁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和利益输送，违者一律取消我

省校方责任保险服务资格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教育厅  

2017 年 8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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